
 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 C B ( 2 ) 1 9 1 5 / 0 4 - 0 5 ( 0 2 )號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  

目的  

 我 們 建 議 為 資 助 中 學 的 教 師 設 立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以 紓 緩 資 助 中 學

的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， 並 使 教 育 界 有 健 康 的 人 事 更 替 ， 從 而 協 助 學 校 為 推

行新高中課程作好準備。本文件旨在徵詢議員對這項建議的意見。  

背景  

2 .  我 們 已 推 行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初 步 為 期 三 年 (二 零 零

四 年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)。 該 計 劃 旨 在 通 過 發 放 特 惠 金 ， 鼓 勵 資 助 小 學 部

分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， 從 而 紓 緩 學 校 因 收 生 不 足 而 出 現 的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，

並 騰 出 更 多 教 席 ， 以 吸 納 剛 畢 業 的 準 教 師 ， 讓 教 育 界 維 持 健 康 的 人 事

更 替 。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，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該 計 劃 自 二 零 零 五 年

起 擴 大 涵 蓋 範 圍 ， 容 許 所 有 資 助 小 學 的 教 師 及 55 歲 或 以 上 的 教 師 參

加，並按比例扣減教師可獲的特惠金。  

3 .  從 參 加 的 教 師 人 數 可 見 ，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深 受 歡 迎 。

二零零四年，共有 508 宗申請獲得批准；至於二零零五年，則有大約

980 名教師申請參加該計劃。  

4 .  行 政 長 官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公 布 ， 政 府 決 定 採 用 三 年

高 中 及 四 年 大 學 的 學 制 (“ 3 + 3 + 4” 學 制 )， 以 便 推 行 更 靈 活 、 更 連 貫

和 多 元 化 的 高 中 課 程 ， 並 承 諾 就 推 行 學 制 改 革 的 詳 情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。

我 們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發 表 《 改 革 高 中 及 高 等 教 育 學 制  —  對 未 來 的

投 資 》 文 件 ， 其 後 並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。 政 府 在 考 慮 社

會 人 士 的 回 應 ， 以 及 學 校 和 教 師 的 準 備 情 況 後 ， 通 過 由 二 零 零 九 ／ 一

零學年起實施“ 3 + 3 + 4”學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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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
5 .  我 們 建 議 ， 資 助 中 學 的 教 師 如 有 意 提 早 退 休 ， 而 其 申 請 又 得 到 有

關 的 學 校 管 理 委 員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支 持 ， 便 有 資 格 獲 得 特 惠 金 。 如 獲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，當局會撥款 5 .2 億元，設立提早退休特惠金

基 金 ， 由 教 育 統 籌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以 信 託 形 式 持 有 ， 用 以 推 行 資 助

中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為 期 三 年 (由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 ／

零 九 學 年 )。 如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， 部 分 教 師 可 獲 准 在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

學年提早退休。  

理由  

6 .  我 們 推 算 ， 中 學 的 學 生 人 數 會 由 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 學 年 的 462  000
人 ， 下 降 至 二 零 零 九 ／ 一 零 學 年 的 441  000 人 ， 跌 幅 約 為 5%。 有 見

及 此 ， 並 考 慮 到 資 助 中 學 預 計 採 用 的 班 級 結 構 ， 我 們 估 計 在 二 零 零 五

／零六至二零零九／一零學年內，會有約 840 名中學教師成為超額教

師。  

7 .  另 一 方 面 ， 為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提 升 在 職 教 師 的 專 業

水 平 ， 並 為 學 校 體 系 注 入 新 血 。 我 們 會 為 在 職 教 師 提 供 專 業 培 訓 ， 以

便 推 行 新 課 程 ， 但 經 驗 顯 示 ， 一 些 教 師 對 於 重 新 學 習 技 能 和 應 付 課 程

改 革 的 需 求 ， 會 有 所 抗 拒 ， 或 缺 乏 這 方 面 的 自 學 能 力 。 我 們 為 沒 有 準

備 好 迎 接 改 革 的 教 師 提 供 離 職 途 徑 ， 從 而 騰 出 教 席 ， 容 納 願 意 進 修 和

能力較高的教師，會有助學校部署推行新高中課程。  

8 .  我 們 考 慮 了 預 計 的 教 師 供 求 情 況 後 ， 建 議 在 二 零 零 九 ／ 一 零 學 年

開 始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之 前 ， 在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 ／ 零 九 學 年

推 行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為 期 三 年 。 每 年 獲 准 參 加 計 劃 的 教 師 人 數 ， 會 按

個 別 學 校 的 人 手 需 求 及 估 計 超 額 教 師 人 數 ， 以 及 有 關 學 年 的 全 港 教 師

供 求 估 計 而 定 。 為 提 供 一 定 的 靈 活 性 ， 我 們 會 按 需 要 考 慮 批 准 一 些 教

師 在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學 年 提 早 退 休 ， 但 其 申 請 必 須 得 到 有 關 學 校 支

持，而且能提出充分理由，證明不妨礙學校運作。  

提 早 退 休 計 劃  

9 .  我 們 建 議 推 行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以 鼓 勵 資 助 中 學 部 分 教 師 提 早 退

休，從而  ─   

( a )  紓緩超額教師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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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協 助 學 校 解 決 因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 而 出現 的 師 資 與 科 目 不 配 對

問題；以及  

( c )  騰 出 教 席 以 吸 納 剛 畢 業 的 準 教 師 ， 讓教 育 界 維 持 健 康 的 人 事

更替。  

10 .  建 議 的 資 助 中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與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

相若，主要特點如下  ─  

( a )  在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 ／ 零 九 學 年 ， 所 有 未 達 60 歲

正 常 退 休 年 齡 ( 計 至 有 關 年 份 九 月 一 日 的 年 齡 ) 的 資 助 中 學

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教 師 ， 只 要 是 常 額 編 制 內 的 正 規 教 師 ， 不 論

職 級 ， 均 符 合 參 加 資 格 ， 但 服 務 年 資 少 於 10 年 的 教 師 ， 則

不在此列。  

( b )  特 惠 金 會 一 筆 過 發 放 ， 並 以 有 關 教 師 後 實 職 月 薪 作 為 計 算

基 準 。 計 算 方 法 是 ， 在 學 校 每 提 供 認可 服 務 滿 兩 年 ， 便 可 獲

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特惠金， 高數額為 12  個月的薪金。  

( c )  55 歲以上 (計至有關年份九月一日的年齡 )的教師可獲的特惠

金，將按下列比例扣減  ─  

計 至 有 關 年 份 九 月

一日的年齡  
56  57  58  59  

扣減因子  2 5 %  5 0 %  7 5 %  1 0 0 %  

 

(d )  教 育 統 籌 局 (教 統 局 )會 根 據 有 關 學 年 的 教 師 供 求 估 計 、 個 別

學 校 的 人 力 需 求 和 估 計 超 額 教 師 人 數 ， 以 及 可 供 運 用 的 撥

款，逐年決定可參加計劃的教師人數。  

( e )  符 合 年 齡 及 服 務 年 資 規 定 的 教 師 ， 可自 願 選 擇 參 加 計 劃 ， 並

透過其學校提出申請。  

( f )  有 關 學 校 的 學 校 管 理 委 員 會 ／ 法 團 校董 會 應 擬 訂 一 套 校 本 準

則 ， 以 決 定 提 早 退 休 申 請 的 批 准 先 後次 序 。 該 套 準 則 應 公 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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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公 平 ， 並 按 學 校 本 身 的 運 作 需 要 (例 如 師 資 與 科 目 的 配 對 )
擬訂。  

( g )  有 關 學 校 應 制 定 機 制 ， 以 便 教 師 對 學校 採 用 校 本 準 則 的 過 程

／ 審 批 結 果 有 所 不 滿 時 ， 可 以 向 學 校管 理 委 員 會 ／ 法 團 校 董

會／辦學團體提出上訴，要求覆核有關決定。  

( h )  有 關 學 校 應 按 照 校 本 準 則 ， 為 提 出 申請 的 教 師 編 定 批 准 的 先

後 次 序 ， 並 向 教 統 局 作 出 推 薦 ， 以 便教 統 局 作 審 批 和 發 放 特

惠 金 。 學 校 管 理 委 員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亦 應 擬 備 三 年 期 的 人 力

發展計劃，以支持所推薦的申請。  

( i )  獲 發 提 早 退 休 特 惠 金 的 教 師 須 簽 署 承諾 書 ， 保 證 日 後 不 會 在

官 立 學 校 、 資 助 學 校 、 按 位 津 貼 學 校或 參 加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的

學 校 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教 席 。 這 項 重行 受 聘 的 限 制 會 由 下 一

個學年九月起生效。  

提早退休計劃的內容概述於附件。  

11 .  倘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我 們 建 議 為 資 助 中 學 教 師 設 立 提 早 退 休 特

惠金基金，初期注資 5 .2 億元，由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以信託

形 式 持 有 ， 用 以 在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 ／ 零 九 的 三 個 學 年 ， 推

行 資 助 中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情 況 與 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相

近 。 根 據 《 教 育 統 籌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法 團 條 例 》 (第 1 0 9 8 章 )的 法 定 要

求 ， 我 們 會 在 每 個 財 政 年 度 完 結 時 結 算 帳 目 ， 並 在 結 算 工 作 完 成 後 ，

盡 快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基 金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。 除 上 述 法 定 要 求 外 ， 我 們 會 如

資 助 小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一 樣 ， 每 年 向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基 金 的

運作情況。  

財 政 影 響  

12 .  我 們 估 計 ， 在 二 零 零 六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， 為 選 擇 參 加 建 議 計 劃 而 提

早退休的資助中學教師提供特惠金，所需經費為 5 .2 億元。教統局會

支付所需的經常行政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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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 

13 .  我 們 已 把 建 議 計 劃 的 大 綱 ， 非 正 式 地 告 知 有 關 學 校 議 會 和 教 師 團

體 。 他 們 一 致 支 持 建 議 措 施 ， 認 為 有 助 紓 緩 超 額 教 師 的 問 題 ， 並 可 使

教育界有健康的人事更替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14 .  倘 議 員 同 意 ， 我 們 會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批 准 ， 以 便 推 行 上

文第 5 段 建 議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。  

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 
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 

 



   

附件  

提早退休計劃概要  

( 1 )  計劃  

 這項計劃名為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。  

( 2 )  參 加 資 格  

( a )  在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 ／ 零 九 學 年 ， 所 有 未 達 60 歲

正 常 退 休 年 齡 ( 計 至 有 關 年 份 九 月 一 日 的 年 齡 ) 的 資 助 中 學

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教 師 ， 只 要 是 常 額 編 制 內 的 正 規 教 師 ， 不 論

職 級 ， 均 符 合 參 加 資 格 ， 但 服 務 年 資 少 於 10 年 的 教 師 ， 則

不在此列。  

( b )  已 遞 交 辭 職 通 知 ， 或 正 接 受 校 方 紀 律處 分 而 終 可 能 被 終 止

服務的教師，均不合資格參加計劃。  

( 3 )  計 算 特 惠 金 的 方 法  

( a )  特 惠 金 會 一 筆 過 發 放 ， 並 以 有 關 教 師 後 實 職 月 薪 作 為 計 算

基 準 。 計 算 方 法 是 ， 在 學 校 每 提 供 認可 服 務 滿 兩 年 ， 便 可 獲

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特惠金， 高數額為 12 個月的薪金。  

( b )  55 歲以上 (計至有關年份九月一日的年齡 )的教師可獲的特惠

金，將按下列比例扣減：  

計 至 有 關 年 份 九 月 一 日

的年齡  56  57  58  59  

扣減因子  2 5 %  5 0 %  7 5 %  1 0 0 %  

 

( 4 )  限額  

( a )  教 育 統 籌 局 (教 統 局 )會 根 據 有 關 學 年 的 教 師 供 求 估 計 、 個 別

學 校 的 人 力 需 求 和 估 計 超 額 教 師 人 數 ， 以 及 可 供 運 用 的 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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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， 訂 定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 零 八／ 零 九 學 年 每 年 可 參 加

計劃的整體教師限額。  

( b )  教 統 局 會 因 應 學 校 為 支 持 教 師 提 早 退休 申 請 而 擬 備 的 三 年 人

力 發 展 計 劃 ， 決 定 該 學 校 每 年 可 提 早退 休 的 教 師 人 數 。 學 校

須 在 人 力 發 展 計 劃 內 載 述 未 來 三 年 的教 師 流 失 情 況 、 因 課 程

改 革 和 將 採 取 的 新 措 施 而 在 運 作 上 需要 的 教 學 人 員 ， 以 及 預

計縮減的班數 (如有縮減 )等資料。  

( c )  為 提 供 一 定 的 靈 活 性 ， 我 們 會 按 需 要考 慮 批 准 一 些 教 師 在 二

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學 年 提 早 退 休 ， 但 其 申 請 必 須 獲 有 關 學 校 支

持，而且能提出充分理由，證明不妨礙學校運作。  

( d )  非教學人員均不合資格參加計劃。  

( 5 )  校 本 準 則  

( a )  有 關 學 校 的 學 校 管 理 委 員 會 ／ 法 團 校董 會 應 按 學 校 本 身 的 需

要 (例 如 學 校 發 展 、 科 目 需 求 等 )， 擬 訂 一 套 校 本 準 則 ， 以 決

定提早退休申請的批准先後次序。  

( b )  擬訂校本準則的過程必須公開、公平和透明。   

( c )  必 須 讓 所 有 合 資 格 參 加 計 劃 的 教 師 事先 知 悉 有 關 的 校 本 準 則

和在計劃下重行受聘的限制，以助他們作出決定。   

( 6 )  先 後 次 序  

 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協 助 學 校解 決 因 推 行 新 高 中 課 程

而 出 現 的 師 資 與 科 目 不 配 對 情 況 、 紓 緩 超 額 教 師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維

持 學 校 健 康 的 人 事 更 替 ， 讓 教 學 隊 伍 注 入 新 血 ， 應 付 課 程 改 革 的

人 手 需 求 。 如 申 請 出 現 競 爭 時 （ 即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數 超 出 限 額 數

目），本局會按下述先後次序審批教師的申請－  

( a )  其退休有助學校推行新高中課程；  

( b )  其退休可紓緩學校縮班後所出現的超額教師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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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如 未 能 根 據 上 述 兩 項 準 則 (或 其 中 之 一 )審 批 申 請 ， 即 以 抽 籤

形式處理。  

( 7 )  上 訴 機 制  

( a )  有 關 學 校 的 學 校 管 理 委 員 會 ／ 法 團 校董 會 應 制 定 上 訴 機 制 ，

以 便 教 師 對 學 校 採 用 校 本 準 則 的 過 程 ／ 審 批 結 果 有 所 不 滿

時，可以提出上訴。  

( b )  學校應事先向教師公布有關的上訴機制。  

( 8 )  申 請 程 序  

( a )  合 資 格 的 教 師 可 自 願 選 擇 參 加 提 早 退休 計 劃 ， 並 透 過 其 學 校

提出申請。  

( b )  有 關 學 校 應 按 照 校 本 準 則 ， 為 提 出 申請 的 教 師 編 定 批 准 的 先

後次序，並向教統局作出推薦，由教統局作審批。  

( c )  學 校 須 確 保 獲 推 薦 的 教 師 如 提 早 退 休， 不 會 對 學 校 的 運 作 造

成不良影響。  

( 9 )  重 行 受 聘 的 限 制  

( a )  所 有 參 加 計 劃 的 教 師 在 提 早 退 休 日 期生 效 後 ， 均 不 得 在 官 立

學 校 、 資 助 學 校 、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或 參加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的 學 校

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教 席 (包 括 旨 在 為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教 師 的 公

帑 資 助 教 學 職 位 ， 但 每 次 受 聘 不 超 過 90 天 的 日 薪 兼 職 工 作

則 除 外 )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教 育 統 籌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撤 銷 這 項 限

制 。 另 外 ， 如 能 提 出 充 分 理 據 ， 證 明關 乎 學 校 運 作 需 要 ， 教

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亦可特別豁免個別教師不受此限。  

( b )  這項重行受聘的限制會由下學年九月起生效。  

( 1 0 )  履 行 承 諾  

( a )  獲 教 統 局 批 准 參 加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教師 須 簽 署 承 諾 書 ， 保 證

日 後 不 會 在 官 立 學 校 、 資 助 學 校 、 按位 津 貼 學 校 或 參 加 直 接

資 助 計 劃 的 學 校 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 教 席 (包 括 旨 在 為 學 校 提

供 額 外 教 師 的 公 帑 資 助 教 學 職 位 ， 但 每 次 受 聘 不 超 過 90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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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日 薪 兼 職 工 作 則 除 外 )。 這 項 重 行 受 聘 的 限 制 會 在 下 一 個

學年九月起生效。  

( b )  教師簽署承諾書後，不得撤回參加計劃的決定。  

( 1 1 )  推 行 計 劃  

  這 項 計 劃 將 於 二 零 零 六 ／ 零 七 至 二 零零 八 ／ 零 九 學 年 推 行 。

如 有 充 分 理 由 支 持 ， 部 分 教 師 可 獲 准在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學 年

提早退休。  

 


